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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32635.htm 第一条 为加强对非

居民学生进出境物品的监管，照顾其学习、生活需要，根锯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

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和国家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非居民学生”系指在我境内正规大学（

学院）注册以学习、进修为目的，在校时间一学年以上（含

一学年），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签发长期居

留证件的外国留学生和华侨及港、澳、台学生（以下简称“

学生”）。 第三条 学生携运进境行李物品应以其在境内居留

期间学习、生活必需用品为限。其中属《进出境旅客行李物

品分类表》（见附件一）第一类物品，经海关审核在自用合

理数量范围内的，予以免税放行；第三、四类物品（摩托车

除外，如确属学习、生活所必需，经海关审核在自用合理数

量范围内的，准予征税放行；第五类物品和中档次的收录音

机、照像机，经海关审核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的，准予每

一品种免税放行一件。 学生每次进境携带第二类物品，香烟

限４００支，或雪茄１００支，或烟丝５００克，酒限２瓶

（不超过１．５升）。 学生一律不准运进小汽车和摩托车。 

第四条 学生携运自用物品进境，应在办妥长期居留证件后一

个月内，填写《进出境自用物品申请表》（格式见附件二）

一式四联向其第一就读学校所在地主管海关提出申请（学生

在华学习期间仅限申请一次）。海关在收到申请后次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批。审批时，连同其本人最近一次进境时



经进境地海关暂准免税放行的旅行自用物品合并计算。 学生

提交申请时，应同时出示本人长期居留证件、身份证件和所

在第一就读学校出具的“学生证明”原件（格式见附件三）

，以及最近一次入境时填写的申报单证。 第五条 上述申请经

批准后，有关物品应自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一次从指定口岸

运进。学生应持装有经所在地主管海关签章的“申请表”第

一联（正本）及第二联（副本）的“关封”向物品进境地海

关办理有关进境手续；进境地海关应同时核对“申请表”正

本及学生身份证件、长期居留证件无误后，方予办理验放手

续。 学生应妥善保存好“关封”不得擅自开拆。如遇有关封

遗失或开拆，其运进的自用物品，以及虽有关封，但逾规定

期限运进的自用物品，进境地海关不予放行，有关物品予以

退运。物品超过三个月未退运出境的，由海关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六条 上述经海

关核准放行的自用物品自物品进境之日起两年内，如确有特

殊原因需要转让的，应事先报经海关批准后方可办理转让手

续，其中对海关免税放行的物品，应按规定补缴税款。如受

让人按中国海关规定可免税进口有关物品的，方可办理免税

手续。 第七条 学生在办妥长期居留证件前携带或运进的自用

物品，以及在居留期间短期出入境携带的行李物品，海关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

》第二章第十七条关于对非居民短期旅客的规定验放。 第八

条 学生邮寄进出境的物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

出口邮递物品监管办法》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学生学业结

束出境时携带的行李物品，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或限制出

境物品外，其它物品经海关审核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的，



准予运出。 第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并构成走私或违反海关监管

规定行为的，海关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给予处罚。 第十一

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实施。附件：进出境旅客

行李物品分类表（附件一）(略)进出境自用物品申请表（附

件二）(略)学生证明（附件三）(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